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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文件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沪教委高„2014‟39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 

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高等学校、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各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医院：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

《教育部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研函„2010‟1号）精神，为切实做好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

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工作，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制定了《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  2  — 

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改革实施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执行。 

 

附件：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衔接改革实施办法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4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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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衔接改革实施办法 
 

第一条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和《教育部关于开展研究生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教研函„2010‟1号）精神，在上海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与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改革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为切实做好临床医学博士

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工作，特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衔接改革的核心是“三个结合”，即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招生与专科医师招录相结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与

专科医师考核标准相结合。 

第三条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各高校和培训医院相关管理部门、本市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专家和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专家等共同成立“上海市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教育与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负

责本项目相关工作的实施。 

第四条  本实施办法中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学科包括原卫生部

规定的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等16个专科；上海市组织专家

认定的老年医学科、肿瘤内科、肿瘤外科、肿瘤放疗科、妇产科、精神

科、麻醉科、眼科、耳鼻喉科、皮肤科、神经内科、康复医学科、急诊

科、放射科、超声医学科、核医学科、检验医学科、病理科、小儿外科

等19个临床专科；上海市结合临床工作实际情况分设的9个口腔学科和

13个儿科专科；中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针推、中医骨伤

等6个中医学科。以后其他学科如条件成熟，可由医师协会相关学科分

会向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第五条  本项目的招生对象为已进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且

已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含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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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项目包括两类培养方式和培养对象，一类是通过各

高校组织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并被录取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专科医师），另一类是以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方式通过各

高校资格审查的同等学力人员（专科医师），该两类项目培养对象具

有博士研究生（或同等学力人员）和专科医师的双重身份，同时接

受高校和培训医院的管理。 

第七条  各高校和培训医院共同组织研究生入学考试和专科医

师招录。同等学力人员的资格审查由各高校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项目的学习年限一般为3年，最长修读年限和申请学

位的年限由各高校按教育部相关规定执行。培养期间，因个人原因

终止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其研究生学籍自动取消。 

第九条  申请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学习，且成绩合格； 

（二）完成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上海市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三）同等学力人员同时须获得全国医学博士外语统一考试合格证书； 

（四）通过相关高校组织的论文答辩； 

（五）符合相关高校规定的其他要求。 

同时符合上述条件者，可向相关高校提出申请，经审核通过，由

相关高校颁发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证书；对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录

取进入本项目的博士研究生，同时符合上述条件者可颁发毕业证书。 

第十条  纳入本项目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或同等学

力人员（专科医师）的学费标准及研究生资助标准由各高校参照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自行制定。 

第十一条  各高校应根据本实施办法和国家对临床医学博士专业

学位的要求，制定本项目关于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方面的工作细则。 

第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共同负责解释。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4年 8月 18日印发  


